
 

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 

110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六次（通訊）系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年 5月 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6時 30分～ 

      111年 5月 6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時 00分 

地點：本校蘭潭校區電物二館 A18B-502會議室 

主席：陳 O緒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羅 O月 

出席者：李 O隆、鄭 O平、林 O弘、蔡 O善、洪 O弘、許 O文、陳 O翰、 

陳 O斌、高 O青、黃 O達、余 O峰（休假研究）、蘇 O武（休假研究） 

列席者：陳 O煒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主任報告事項：略。 
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本系「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」

第三點修改案。 

說明：本要點第三點規定如下：「本系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，除應依照本校規定

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外，且需於學位論文考試至少兩週 1 個月前，提交論

文全文及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(附表)，並經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

領域審查小組(委員會)審查通過，以確保學位論文符合本系之專業領

域。」原審查時間為 1個月前，擬修改為兩週提出申請，修改後如附件 1。 
決議：應投票數 13人，同意 11人，不同意票 1人，棄權１人，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(無。) 

 

肆、散會：111年 5月 6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時 00分。 

 


